
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

113學年度第2學期「收取代收代辦費」審議委員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間：114年2月10日(一)下午1時30分 

二、地點：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劉校長葳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周育霆 

四、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五、主席報告：略 

六、業務單位說明：依據教育部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」及臺北市

立成淵高中「收取代收代辦費」審議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要點，於每學期開學

前開會審查學校各項代收代辦費用項目及收費標準，並做成決議於學校收費

前公告之。 

七、經彙整各處室收費需求，113學年度第2學期代收代辦費項目說明如下(詳參    

    附件)： 

(一) 高中部：第八節課業輔導費、101菁英班先修費用、111菁英班先修費用、

社聯費、班聯費、畢聯費、環境教育參訪費、全民國防教育-實彈射擊費

用。 

  (二) 國中部：第八節課業輔導費、模擬考卷費、環境教育參訪費。 

八、決議事項:經充分討論後，以舉手方式表決，8人同意，無人反對，照案通 

    過。 

九、散會：13：50  



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代收代辦費彙整表 

處室(組) 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 說明 備註 

教

務

處 

 

教

學

組 

 

第八節課業輔導費 

 

25 元/節   高一  

一科成班 400 元 

二科成班 800 元 

三科成班 1200 元 

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

習輔導實施要點 

減免資格：低收入

戶（經政府核定）

或家境清寒（由導

師提出証明）者得

免繳 25 元/節   高二 

一科成班 375 元 

二科成班 750 元 

三科成班 1125 元 

四科成班 1500 元 

111 班菁英班先修費

用 
220 元 

113 學年度菁英班課務

規劃會議、臺北市區域

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

 

101 班菁英班先修費

用 
155 元（暫定） 

113 學年度菁英班課務

規劃會議、臺北市區域

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

 

 

 

教

務

處 

 

教

務

組 

第八節課業輔導費 30 元/節 

國七 1200 元 

國八 1710 元 

國九 1770 元 

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

習輔導實施要點 

減免資格：低收入

戶（經政府核定）

或家境清寒（由導

師提出証明）者得

免繳 

模考題本 第三次模考 100 元 

第四次模考 110 元 

  

學

務

處 

訓

育

組 

社聯費(高一、高二) 100 元/人   

班聯費(高一、高二) 100 元/人   

畢聯費(高三、國九) 100 元/人   

學

務

處 

衛

生

組 

國七環境教育 (4/7) 

 

高一環境教育 (4/11) 

國七：1,,413 元 

 

高一：1,292 元 

依據「環境教育法」

106.10.29 修正）第 19

條、本校校務發展計畫

暨 113 學年度學務工作

計畫。 

參與的家長收費和

學生相同 

教

官

室 

 全民國防教育-實彈

射擊費用  

高三 362 元/人 

(暫定) 

課程內容安排 

活動費用： 

1.車資 110000 元 

2.公共意外險 

  5872 元 

3.個人防護用品 

  20 元/人 

4.旅平險 52 元/人 

5.其他物資 700 元 

 

 


